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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关注 修法动态

■新华社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
发了《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和国有企业领导人
员经济责任审计规定》（以下简称《规定》）。
记者就此采访了审计署有关负责人。

问：《规定》出台有什么重要意义？
答：《规定》的颁布实施对推进社会主义

民主法制建设具有重要意义。《规定》将领导
干部守法、守纪、守规、尽责情况作为审计重
点，有利于促使领导干部增强遵纪守法意识
和自我约束能力，正确行使党和人民赋予的
权力，推动从机制上、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
败，加强党风廉政建设。

问：经济责任审计的对象有哪些？
答：经济责任审计对象经过了范围逐步

扩大、级别不断提高的过程。1999年5月，两
办《暂行规定》明确的审计对象只包括县级
以下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国有及国有控股企
业的法定代表人。2005年，党政领导干部经
济责任审计范围扩大到地厅级。这次，《规
定》对审计对象范围进行了扩展，涵盖了从
乡镇级到省部级的党政领导干部，以及国有
企业的法定代表人。

问：经济责任审计主要包括哪些内容？
答：经济责任审计内容主要包括：被审

计领导干部所在单位财政财务收支的真实、
合法和效益情况，固定资产的管理和使用情
况，重要投资项目的建设和管理情况，内部
控制制度的建立和执行情况，以及被审计领
导干部对下属单位财政财务收支以及有关
经济活动的管理和监督情况等。
《规定》强调，应当关注领导干部履行经

济责任的下列情况：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推动经济社会科学发展情况；遵守有关经济
法律法规、贯彻执行党和国家有关经济工作
的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情况；制定和执行重
大经济决策情况；与领导干部履行经济责任
有关的管理、决策等活动的经济效益、社会
效益和环境效益情况；遵守有关廉洁从政
（从业）规定情况等。

问：如何利用经济责任审计结果？
答：为保障审计结果的有效运用，一是

对各级党委和政府运用审计结果提出了要
求，明确规定应当建立健全经济责任审计情
况通报、审计整改以及责任追究等结果运用
制度。二是对干部管理监督部门运用审计结
果提出了要求，明确规定有关部门和单位应
当将审计结果作为考核、任免、奖惩被审计
领导干部的重要依据。

《工伤保险条例》修改了
且看新老规定的不同

■新华社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8日主持召开国
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对《工伤保险条例》
等作出修改。

会议指出，《工伤保险条例》自
2004年1月施行以来，对于维护工伤
职工合法权益，分散用人单位工伤风
险，规范和推进工伤保险工作，发挥
了积极作用。针对工伤保险制度面临
的新情况、新问题，修改后的条例草
案从切实维护职工合法权益出发，完
善了有关制度。

扩大适用范围
事业单位也应当参保
新规：除现行规定的企业和有雇工

的个体工商户以外，不参照公务员法管
理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以及民办非
企业单位、基金会、律师事务所、会计
师事务所等组织也应当参加工伤保险。

旧规：各类企业、有雇工的个体工
商户（以下称用人单位）应当依照本条
例规定参加工伤保险，为本单位全部职
工或者雇工（以下称职工）缴纳工伤保
险费。

扩大认定范围
上下班坐地铁受伤算工伤
新规：除现行规定的机动车事故以

外，职工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
责任的非机动车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
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也应
当认定为工伤。

旧规：在上下班途中，受到机动车
事故伤害应当认定为工伤。

简化处理程序
以前60天现在15天
新规：对于事实清楚、权利义务明

确的工伤认定申请，应当在15日内作出
认定决定。同时明确了再次鉴定和复查
鉴定的时限，取消了行政复议前置程序。

旧规：申请之日起60日内作出工伤
认定的决定。

提高补助标准
从4倍提高到20倍

新规：一次性工亡补助金标准调整
为上一年度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的20倍。一次性伤残补助金按照伤残
级别增加1至3个月职工本人工资。

工亡一次性补助金将实现全国“同
命同价”。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09
年度全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7175
元，工伤条例修改后工亡一次性补助金
可达34万多元。

旧规：一次性工亡补助金标准为48
个月至60个月。

增加基金项目
增列工伤预防费用

新规：将工伤预防费用增列为基金
支出项目，将由用人单位支付的一次性
工伤医疗补助金、住院伙食补助费和到
统筹地区以外就医所需的交通、食宿费
改由基金支付。同时，草案加大了对不
参保单位的处罚力度，加强了对未参保
用人单位工伤职工的权益保障。

旧规：工伤保险基金由用人单位缴
纳的工伤保险费、工伤保险基金的利
息和依法纳入工伤保险基金的其他资
金构成。

■《法制日报》周斌卢杰

中美双方代表日前就跨国追逃工作
进行了深入讨论和磋商，并互向对方提
交了最新逃往该国的本国犯罪嫌疑人名
单及相关案件材料。其中，中方向美方提
交的最新逃犯名单有100多人。双方明
确表态，今后将进一步精诚合作、及时沟
通，严厉打击跨国逃犯。这是记者从近日
在北京召开的中美执法合作联合联络小
组第八次会议上了解到的。

据介绍，由于中美两国的法律制度、
经济文化、意识形态等方面存在差异，近
年来，中方不少犯罪嫌疑人将美国视为
逃避法律制裁的“避风港”，而美方也有
一些犯罪嫌疑人通过各种途径逃至中国
境内。

为打击这些逃犯，中美双方商定今
后将开展更为积极务实的执法合作，其
中包括：在现有法律框架下，进一步加强

对逃犯的遣返工作；在双方提供的逃犯
名单中筛选出重点逃犯和具有代表性的
案件，加快个案追逃合作的进程；对于已
取得合法身份的逃犯进一步核实其是否
存在虚报、隐瞒犯罪事实的情况；更加有
效的利用国际刑警组织红色通缉令的方
式进行追逃；在追逃过程中强化追赃工
作等。

会上，中方提出，目前中美开展追
逃合作遇到的最大法律障碍是双边引
渡条约的缺失，而通过非法移民等渠道
遣返逃犯回国，程序繁杂周期过长，不
适宜打击犯罪的实际需要，应推动将双
边引渡条约尽早提上议事日程。对于美
方提出的建立固定的渠道和联系人，以
便于更及时地沟通交流、对个案进行更
密切的合作等问题，中方给予了详细的
答复。

据了解，为更好地让中方专案组了
解美方的遣返程序等法律规则，美方今
后将不定期为中方提供相关培训。

去“ O”≠去特权

■张广墅画

从这个月开始，陕“O”车牌在三秦大地消失，网友迫不及待地在网上将陕
“O”放进展览文物的橱窗。近年来，全国多个省区市政府取消了拥有特权的“O”
牌照，但不少人认为，重要的不是仅仅取消“O”牌，而应彻底取消公车特权和公
车腐败。

自家车撞自家车
保险公司拒赔“ 三责险”

其实车主也能是
保险合同外的第三人

■通讯员黄金锦

开美容店的鲍女士有两辆车，一辆雷克
萨斯、一辆尼桑。尼桑平日由雇工叶某驾驶，
用以采购店里平日所需物品；雷克萨斯由她
本人驾驶。

前不久，鲍女士的朋友徐某来美容店借
车，鲍女士把雷克萨斯的钥匙交给徐某。谁知，
徐某开出不久，就与正要返回店里的叶某驾驶
的尼桑相撞，两辆车都有不同程度的损坏。交
警大队勘验后认定，叶某负全部责任，徐某无
责任。

鲍女士为修车，分别花费了26500元和
856元。两辆车均在同一家保险公司投保有
交强险和商业责任险。但鲍女士向保险公司
索赔时，保险公司却以鲍女士本人的损害不
属于第三者责任险的保险范围为由，拒绝理
赔。鲍女士无奈，起诉到法院，要求保险公司
在责任范围内赔偿其修理雷克萨斯的费用
25600元。

此案在审查中，对于保险公司是否需要理
赔出现了较大的分歧。

有人认为，保险公司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认为第三者责任险以填补被保险人对第三人
承担赔偿责任所受损失为目的。本案中，鲍女
士作为肇事车辆的被保险人，应向受损车辆的
车主承担赔偿责任，但鲍女士本人就是受损车
辆的车主，即其承担赔偿责任的对象是本人，
并非保险标的所指的第三人，故保险公司不应
赔偿。

也有人认为，保险公司应承担保险责任。
首先，责任保险的功能主要是填补损失、分散
风险，并不强调肇事车辆以外的受害者与肇事
方的关系。其次，鲍女士在两个法律关系中处
于不同的主体地位，应区分对待。作为肇事车
辆车主时，她是保险合同的被保险人，作为受
损车辆的车主，即是保险合同所指的第三人，
故保险公司应当承担保险责任。

目前案件正在调解中。

点评：笔者赞同第二种观点。保险公司向
鲍女士承担保险责任，符合责任保险制度填补
损失的功能要求。根据合同的相对性，鲍女士
作为受损车辆的车主，同样是保险合同外的第
三人，鲍女士所支付的车辆修理费同样可以成
为责任保险的标的。

最高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适
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征求意见稿中提到，
被保险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时，处于被保险机
动车之外的人员都属于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
制保险中的“第三者”。该规定并不考虑被保险
车辆之外人员与被保险人之间的关系。按照这
个思路，对于鲍女士支付的雷克萨斯车辆修理
费，保险公司应当理赔。

经济责任审计将扩大到省部级高官

新型案例 社会镜像

司法吹风

中美互换最新逃犯名单
100多人榜上有名


